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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实现从浆到纸、包含热电联产和物流运输的特大型循环经济体系，有力提升黄冈

晨鸣高质量发展水平，建成循环经济、环保经济典范。 

三、对外投资目的及影响 

黄冈晨鸣二期项目的投资建设，能够进一步整合公司黄冈晨鸣、江西晨鸣和武汉

晨鸣等生产基地之间的产能资源，完善黄冈晨鸣浆纸一体化产业链，充分发挥黄冈晨

鸣产业链优势，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及绿色发展政策要求。同时该项目的建设实现

了公司打造山东、湛江、黄冈三大浆纸一体化生产基地的战略布局，彰显了公司聚焦

主业、做强实业的决心，有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制浆造纸主业，巩固公司在造纸行业

的龙头地位，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，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。另外，该

项目能够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，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

益。 

四、投资风险说明 

本投资项目的实施受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、有权部门审批等条件影响，项目的实

施可能存在顺延、变更的情形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公司董事会将根

据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黄冈晨鸣二期项目建设协议书； 

2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   


